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（通知）

校研字〔2016〕32号


关于录入研究生学位授予信息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学位授予基本信息上报工作，凡2016年6月申请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都必需登录教育部学位中心的“学位信息采集系统”填报个人基本信息，为使此项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录入时间安排：
为避免在同一时间段内集中登录系统而影响录入速度，请每位研究生务必按以下时间分段使用该系统：
1、2016年4月21日至5月2日录入单位有：政法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财政金融学院、地理与环境学院、教育学院、教育研究院、心理学院；
2、2016年5月3日至13日录入单位有：传播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文学院、外国语学院；
3、2016年5月14日至24日录入单位有：国际教育学院、音乐学院、美术学院、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、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；

4、2016年5月25日至6月5日录入单位有：化学化工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、城市建设学院、软件学院、商学院。

     请各单位通知申请授学位人员按以上时间登录系统录入信息。2016年6月11日系统将正式关闭，届时研究生院将不再受理信息录入。逾期未录入信息的研究生，将来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查不到学位授予信息，责任自负。

二、录入系统网址
登录网址：http://www.cdgdc.edu.cn/xwxxcj/10414/进入采集系统，学位申请人输入用户名(本人学号)、密码(本人身份证号)、校验码后，点击登录即可进入本人信息采集环节。 

三、信息录入 

1.点学位信息

2.点编辑模式

3.点图标（小铅笔）

4.填写或选择信息

5.请在备注栏内填写本人手机号，以便在学位信息上报时发现问题后与本人联系；
6.保存（每次信息输入时，注意及时点击保存按钮，保存当时输入的数据，以免意外丢失）；
7.认真核对，无错误后，提交；
8.基本信息表打印、签名（须点击提交按钮并打印）；
9.基本信息表交给所在就读单位（学院、院），由单位统一交到研究生院学位办；

注意：当前页面上输入的内容不符合规则时，输入框后将出现红色的“×”，将鼠标移到该位置，会显示具体错误信息，须立即修正。 
四、要求
申请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录入的信息。提交后信息不能修改，如果需要修改，请在打印的基本信息表上用水笔修改，交到所在学院，由学院上交到研究生院学位办统一修改。
五、问题处理 
当本人录入信息内容不确定或有问题时，可向研究生院咨询（电话：88120606）。由于系统登录人数不确定，使用中可能会出现系统不稳定情况，请稍后再试。 

六、填报内容说明：

1.录取方式

（1）非定向（公费，档案到我校）

（2）定向（公费，档案不到我校）

（3）委托培养（自费，档案不到我校）

（4）自畴经费（自费，档案到我校）

2.以下栏目是直接填写

（1） 入学年月（根据自己入学年月填写，格式如201309）

（2） 毕业年月（格式如201606）

（3） 论文题目

（4） 论文关键词（只能填写3—5个，每一个用半角“，”分开）

（5） 获前置学位年月（根据自己获学位年月填写，格式如201306）

3.相片不用导入；

4. “论文类型”：一般从“基础研究”和“应用基础研究”选项中选择填报；
5. “论文选题来源”：如果不是在选项内所列的项目，一律填“其它”；
6.前置学位：是指研究生入学前最高学位，硕士研究生的前置学位是学士学位，博士研究生的前置学位是硕士学位，一定要填写是什么学位，如文学学士学位、理学硕士学位，如果不填写，就无法导入国家备案系统。
非常感谢各位申请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预祝录入工作顺利完成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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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级硕士研究生按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的学科目录

1. 心理学0402

2. 中国史0602

3. 世界史0603

4. 生态学071300
5. 统计学0714

6.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
7. 软件工程0835

8.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00
9. 音乐与舞蹈学1302

10.戏剧与影视学1303

11.美术学1304

12.设计学1305

